山东金宝电子有限公司
金晖路厂电动平移门招标文件
一、工程概况
招标工程为山东金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金晖路厂分析实验室电动平移门工程。工程位于招远市金晖路229号。
  二、工程质量及要求
    1、质量等级：合格。
2、本工程具体要求：
①铜箔金晖路厂二层分析实验室安装两台地嵌脚踏式玻璃电动平移门，尺寸约2.92m*2.4m。玻璃平移门，电动装置为松下H7正品机组，门扇有框10-12mm钢化玻璃，需有3C认证标志，防夹，静音，防抖，两边加装立柱框。
②拆除原塑钢平开门及门套，并无偿拉走。用不锈钢折弯U型材或铝扣槽将原门框门套做美观处理，同时处理墙面踢脚线，达到美观效果。
③门框必须做独立钢结构支撑，平移门两侧及立柱框架需做密封衔接处理（门封条），确保平移门关闭后气密性。玻璃门贴防撞条或磨砂玻璃。
④需施工单位需匹配相关电源电缆，用于配电箱与平移门电源及控制线连接，并将电源线安装于吊顶内或隐蔽于门框内，并接线调试运行正常。
⑤施工单位需要具有完成本合同所需的各项资质，施工人员具有电焊证，持证上岗。
三、投标保证金：1000元（电汇）
汇款资料：单位名称：山东金宝电子有限公司
帐    号：5000 6473 3510 017
开 户 行：恒丰银行招远支行
竞标结束后，未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无息返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合同时转为履约保证金或签订合同后无息返还。投标人放弃中标权利，投标保证金将不予以返还。未缴纳投标保证金，一律不能参与开标。
四、付款方式
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完工后，招标人验收合格后，收到发票，付至工程总价款的90%，剩余10%的工程款作为质保费，质保期（验收合格起）一年，质保期满后30天内无质量问题即无息付清。付款方式为承兑。
五、投标办法
1、工程按招标人要求投标人一定查看施工现场。
[bookmark: _Toc318881642][bookmark: _Toc171496381]2、投标人须按招标人设计投报全费用综合价格（包工、包料、包安装），价格中包含完成所有工作内容需要的费用，开具正式发票。
   六、其他注意事项
    1、投标人、潜在中标人、合同当事人、收款人、发票出具人名称必须一致。
2、投标人须投报正本1份、副本1份。所有资料密封后加盖公章交至招标人处。
    3、投标联系人： 郭  松，联系电话：0535-2701503    
现场问题咨询人：吴志松，联系电话：15253510736 
                薛林源，联系电话：13583535466
4、投标截止时间：2026.05.12，投标时请将电子版投标文件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到邮箱中：jinbaoxb@chinajinbao.com。投标地点：山东省招远市国大路268号办公楼1楼106室。


投标函

    山东金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投标人全称）       授权（授权代表姓名）（职务、职称）为授权代表，参加贵公司组织的金晖路厂分析实验室电动平移门招标的有关活动，并进行投标。为此：
1、 我司愿按照招标文件中约定的结算依据及计价方式、工程款拨付方式承担此工程，报价如下：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元）
	总金额（元）

	玻璃电动平移门（单扇）
	约2000mm*920mm
	1
	
	

	玻璃电动平移门（双扇）
	约2000mm*1510mm
	1
	
	


以上价格包含吊运费、材料费、安装费等费用，为全费用综合价，税率       。
 2.投标人保证遵守招标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并保证忠实地执行双方所签的经济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

投标人全称（加盖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金晖路厂电动平移门合同
甲方（委托方）: 山东金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受托方）：
甲乙双方根据《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金晖路连廊快速卷帘门工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质量及要求
    1、质量等级：合格。
2、本工程具体要求：
①铜箔金晖路厂二层分析实验室安装两台地嵌脚踏式玻璃电动平移门，尺寸约2.92m*2.4m。玻璃平移门，电动装置为松下H7正品机组，门扇有框10-12mm钢化玻璃，需有3C认证标志，防夹，静音，防抖，两边加装立柱框。
②拆除原塑钢平开门及门套，并无偿拉走。用不锈钢折弯U型材或铝扣槽将原门框门套做美观处理，同时处理墙面踢脚线，达到美观效果。
③门框必须做独立钢结构支撑，平移门两侧及立柱框架需做密封衔接处理（门封条），确保平移门关闭后气密性。玻璃门贴防撞条或磨砂玻璃。
④需施工单位需匹配相关电源电缆，用于配电箱与平移门电源及控制线连接，并将电源线安装于吊顶内或隐蔽于门框内，并接线调试运行正常。
⑤施工单位需要具有完成本合同所需的各项资质，施工人员具有电焊证，持证上岗。
二、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完工运行1个月，甲方验收合格后，收到发票，付至工程总价款的90%，剩余10%的工程款作为保修费，质保期一年，质保期满后30天内无质量问题即无息付清。付款方式为承兑。
三、工程期限：2026.05.28完工。
四、工程造价：本工程总造价     元，税率  %，明细如下：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元）
	总金额（元）

	玻璃电动平移门（单扇）
	约2000mm*920mm
	1
	
	

	玻璃电动平移门（双扇）
		约2000mm*1510mm
	1
	
	


该价格包含材料费、人工费、税费等为最终结算单价。
五、安装：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风险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若甲方为此受到法律追诉并对外承担了相应责任，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乙方亦必须同意给付。乙方机械设备、材料的堆放、维护、安全均由乙方负责。乙方施工期间若破坏原装修，需无偿修复。乙方安装期间用电，由甲方提供，不另行计费。
六、验收时间及标准：安装完成后10日内。如乙方产品或工程安装质量不合格，应在甲方通知3个工作日期限内无条件整改至合格，造成工期延误及损失由乙方全部负责，超期未完成，按照违约条款处理。
七、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质保期（验收合格后算起）1年，在质保期间出现任何质量问题（非甲方原因）全部由乙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并需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如需到甲方公司维修或更换，乙方需在收到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到达甲方公司。质保期满后，如需维修或更换备件，乙方需在接到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到达甲方公司，所需费用甲方负责。
八、违约责任：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或设备未达到甲方要求，除其他条款已有约定外，还应按合同总值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甲方有权自应付款中直接扣除，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乙方需返还甲方前期支付的所有费用。
九、争议解决：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纠纷由招远市人民法院裁决。
十、知识产权：因执行本合同的需要, 乙方提供的与本合同有关的设备、材料、工序工艺及其他知识产权,甲方有永久的使用权等权利，乙方应保障甲方在使用时不会发生侵犯第三方专利权、商业机密等情况。若发生侵害第三方权利的情况, 乙方应负责与第三方交涉,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 并对因为该侵权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十一、反贿赂条款：
乙方承诺坚决杜绝向甲方业务人员及亲属赠送财物的贿赂行为。否则，乙方同意按贿赂额100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甲方有权自应付款中直接扣除、解除合同并取消合作资格。
十二、保密协议：
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因签订本合同获得和知晓的对方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双方洽谈的情况、签署的任何文件，包括合同、协议等文件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客户名单、采购资料、定价政策、财务资料、进货渠道等。
十三、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山东金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代表：
乙方：                              代表：           
[bookmark: _GoBack]时间：
                       
